
中山醫學大學視光學系  實習申請單 

申請作業說明： 

1. 非當屆實習生或非第一階段實習選填者須填之。

2. 擋實習之專業必修課程(核心科目)，實習細則已公布本系網頁(檔案櫃)上。

3. 成績計算：

I. 大學部：第一學期至第五學期之核心科目成績

II. 二技部：第一學期至第三學期之核心科目成績

4. 請詳細填寫修課狀態，透過教師們審核同意後，使得參與實習分發作業。

5. 完成填寫此申請單後，請連同向教務處申請的歷年成績單(附於本申請單後方)，繳至系辦。

申請日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姓名 班級學號 

連絡電話 E-mail

請描述目前未修畢課(大學部：四年級以前的必修課，二技部：三年級以前的必修課)之狀態，並詳細說明

未來預計如何安排修課時程並順利畢業：
ex：  視光學(二) 預計 112-1  四 1.2  修視光二所開的課程

審核結果 

(同學請勿填寫) 




